关于评选“第三届优秀教务管理工作者”的通知
为总结经验，表彰先进，鼓励教务管理工作者提高改革意识、服务意识、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学校决定开展“第三届优秀教务管理工作者”评选活动，现将有关要求及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选条件

1. 热爱本职工作，具有较强的改革意识、事业心和责任感。
     2. 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制度理解准确、执行严格，教学管理科学规范，教学运行状况良好。
     3.业务水平较高，工作积极主动、有条不紊，能熟练操作教务管理信息系统，教学档案管理标准规范，能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并能及时、准确地处理与自身职责相关的各类复杂问题。
     4.积极参加教务处组织的有关学习和培训活动，善于总结管理经验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5. 服务意识强，工作态度好，具有较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在师生或同行中享有较高的评价。
6.近年来工作中无教学事故，无违纪违章记录和师生投诉。
      二、评选范围及名额

      各二级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图书馆、保卫处、教务处从事教务管理工作，工作突出，服务意识强，成效显著的教务管理人员，均可参加评选。各二级学院、思想理论课教学部、网络与教育技术中心、图书馆、保卫处原则上评选10名，教务处原则上评选5名。
     三、评选程序与办法：

1．优秀教务管理工作者评选分单位推荐和学校评选两步进行。各教学单位和职能部门根据评选条件，结合教务管理人员工作情况、服务水平及工作效果等方式择优推荐。被推荐人员填好“优秀教务管理人员推荐表”于11月16日（24点）前发送电子版至教务处教务科邮箱jwcjw@sgu.edu.cn，同时交纸质材料一份至教务科
2．学校成立以分管教学的校领导为组长，由教务处负责人、相关科室负责人及所有被推荐人共同组成优秀教务管理人员评审小组，负责对推荐的人选进行公开评审。
3.  公示评审结果。
四、表彰办法：优秀教务管理工作者由学校予以表彰，并颁发证书及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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